
 
 

老舊汽車汰舊換新溫室氣體減量獎勵辦法草案 
總說明 

淘汰老舊汽車換購低碳排車輛具溫室氣體減量效益，為加速推動燃油

運具汰換，促進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爰訂定「老舊汽

車汰舊換新溫室氣體減量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鼓勵民眾汰換老舊

燃油汽車為低碳排車輛，其要點如下： 

一、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用詞定義。（草案第二條） 

三、獎勵對象。（草案第三條） 

四、獎勵條件及完成溫室氣體減量效益之歸屬。（草案第四條） 

五、獎勵期間及獎勵申請期限。（草案第五條） 

六、申請獎勵之程序及應檢具之文件。（草案第六條） 

七、申請案件補正次數及期限規定。（草案第七條） 

八、獎勵金額及撥付方式。（草案第八條） 

九、獎勵撤銷及獎勵金追繳。（草案第九條） 

十、本辦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十條） 

  



 
 

老舊汽車汰舊換新溫室氣體減量獎勵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老舊汽車：指車齡達十年以上之

燃油小客車、小貨車及小客貨兩

用車。 

二、汰舊換新：指淘汰老舊汽車並購

買新車，所購新車指未完成首次

新領牌照登記之電動小客車、電

動小貨車、電動小客貨兩用車及

油電混合動力車等。 

三、油電混合動力車：依車輛能源種

類登載作業原則，能源種類登載

為「汽油、電能」、「柴油、電能」、

「電能、汽油」、「電能、柴油」、

「電能（增程）」、「汽油（油電）」、

「柴油（油電）」之車輛。 

四、新車實際購買人：指出資購買電

動小客車、電動小貨車、電動小客

貨兩用車及油電混合動力車之實

際所有人。 

一、本辦法之名詞定義。 

二、車齡係以報廢回收日與出廠日之期

間作認定。 

三、油電混合動力車，指使用兩種以上

外部添加或注入能源之車輛，以外

部添加或注入之能源類別併列登載

為原則，如車輛同時設有汽油加油

口及充電接頭，燃料別分類定義參

考交通部統計網，包含： 

（一） 「汽油、電能」車輛同時使用

「汽油」及「電能」，且主要

驅動方式為汽油。 

（二） 「柴油、電能」車輛同時使用

「柴油」及「電能」，且主要

驅動方式為柴油。 

（三） 「電能、汽油」車輛同時使用

「汽油」及「電能」，且行駛

主要為電能馬達驅動者。 

（四） 「電能、柴油」車輛同時使用

「柴油」及「電能」，且行駛

主要為電能馬達驅動者。 

（五） 「電能（增程）」：車輛主要

為電能馬達驅動，同時搭配汽

油或柴油引擎驅動發電機對電

池充電，以延長車輛行駛里程

者。 

（六） 「汽油（油電）」：車輛僅使

用汽油為燃料，但可由車載裝

置轉換成電能供馬達驅動車輛

行駛者。 

（七） 「柴油（油電）」：車輛僅使

用柴油為燃料，但可由車載裝

置轉換成電能供馬達驅動車輛

行駛者。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 

一、年滿十八歲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

或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之外籍人

士。 

二、獨資、合夥或法人。但公務機關、

公營事業、公立學校不予獎勵。 

前項第一款年齡認定，以新購車

輛發票日期為準。 

本辦法之獎勵對象。 

第四條  依本辦法申請獎勵者需符合下

列條件之新車實際購買人: 

一、獎勵期間內完成老舊汽車車體回

收及車籍報廢手續，並於車籍報

廢後十二個月內購買新車，且新

購車輛於國內使用；或於獎勵期

間內購買新車，並於購買新車後

六個月內完成老舊汽車車體回收

及車籍報廢手續。 

二、同意將老舊汽車車籍報廢及車體

回收且購買新車之溫室氣體減量

效益歸屬中央主管機關。 

本辦法之獎勵條件及完成溫室氣體減量

效益之歸屬。 

第五條  獎勵期間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

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 

依本辦法申請獎勵者，應於中華

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十日前提出申

請，逾期不予受理。 

一、第一項明訂獎勵期間。 

二、第二項明訂提出申請獎勵期限。 

第六條  申請獎勵者，應檢具下列文件，

自行或委託車輛製造廠或銷售商，至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網站填具申請資

料： 

一、溫室氣體減量效益歸屬中央主管

機關之同意書；新購車輛及淘汰

老舊汽車所有人非同一人，應檢

具由新車實際購買人及淘汰老舊

汽車所有人共同簽署之保證書，

由新車實際購買人提出申請。 

二、中華民國身分證影本或政府機關

核准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如為外

申請獎勵之程序及應檢具之文件。 



 
 

籍人士應檢具中華民國居留證影

本及所得稅納稅證明影本，但持

外僑永久居留證且於取得永久居

留證之日起購車，免檢具所得納

稅證明影本，並以購車發票日期

為準。 

三、回收或報廢時未逾指定檢驗日期

且已完成定期檢驗合格之行車執

照影本，或檢附由公路監理機關

出具同等效力之證明文件。 

四、廢機動車輛回收管制聯單影本

（車主存查聯）及公路監理機關

核發汽車異動登記書（報廢）影

本。 

五、新購車輛之行車執照影本。 

六、新購車輛之發票收執聯或免用統

一發票收據影本，並註明申請者

之姓名及牌照號碼；電子發票或

收銀機發票無法登錄申請者姓名

及牌照號碼時，應以人工手寫並

加蓋申請者或交車經銷商之發票

章；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者，應註明

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 

七、獎勵金核撥聲明書。但新車實際

購買人與行車執照登記之車主屬

同一人者，免附。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前項申請獎勵者符合指定網站平

台資料檢核時，無須檢具第三款、第四

款及第五款文件。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經

審查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應即

通知申請獎勵者補正，補正次數以一

次為限，補正日數不得超過三十日；屆

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合規定，駁回申

請。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延長補正

期限或再次通知補正者，不在此限。 

申請案件補正次數及期限規定。 

第八條  老舊汽車汰舊換新溫室氣體減 獎勵金額及撥付方式。 



 
 

量獎勵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

各類型車輛汰舊換新溫室減量效益及

獎勵金額如附表。 

以電匯方式撥付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於獎勵金內扣除匯款手續費。 

第九條  申請獎勵者檢具之文件有虛偽

不實情事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撤銷其

獎勵，並追繳已領之獎勵金。 

獎勵撤銷及獎勵金追繳。 

第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

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第八條附表草案  

規定 說明 

附表 各類型車輛汰舊換新溫室減量效益及獎勵金額 

淘汰老舊汽車 購買新車 減量效益 
獎勵金額 

（新臺幣） 

汽油小客/小貨/

小客貨兩用車 

電動小客/小貨/ 

小客貨兩用車 

每輛車一十九·三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一萬二千元 

柴油小客/小貨/

小客貨兩用車 

電動小客/小貨/

小客貨兩用車 

每輛車二十三·二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一萬五千元 

備註： 

老舊燃油汽車若汰換為油電混合動力車，其每輛車減量效益及獎勵金

額為附表所列的百分之五十。 

明定淘汰各類老舊燃油汽車並購買新車之減量效益及獎勵

金額，若換購車種為油電混合動力車，獎勵金額及減量效

益依比例調整。 

 


